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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编办发〔2020〕38号

中共甘孜州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优化调整内设机构相关事项的批复

州农牧农村局：

《关于内设机构与职责调整的请示》（甘农牧党组〔2020〕

16号）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就有关事项批复如下：

一、撤销服务体系建设指导科。将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

职责划入农业机械化科；将指导农业科技推广等公益性社会化服

务组织建设职责划入科技教育科；将起草全州农业生产社会化服

务体系发展规划，研究拟订农业生产性服务相关支持政策并组织

实施，培育经营性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职责划入农村合作经济

指导科。核销正科级领导职数1名，副科级领导职数1名。

二、设立州委农办督查科，核定正科级领导职数1名，副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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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领导职数1名。主要职责是：督促指导并检查全州关于党中央、

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农业农村工作重要决策部署的落实情况；

推动农业农村工作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落地落实；牵头对全州实

施乡村振兴战略、建设现代农业园区等“三农”重要政策、重大

项目、重点工作履行情况开展考核检查。

政策法规科（行政审批科）、发展规划与农业园区科等科室

不再承担已由州委农办督查科承担的相关职责。

上述调整后，你局其他机构编制事项不变。

中共甘孜州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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